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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独立董事李瑞峰先生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张心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张劲松女士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文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年 7月 23日以电话通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 日下午 15：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到会 7

人，独立董事李瑞峰先生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张心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张劲松女士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文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刘铭山同志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 5 月 9日发布的《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具体如下： 

1、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执行财会[2019]6 号文件的编报要求，在编制 2019 年半年度及以后的

财务报表时，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

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4）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准则，具

体如下： 

（1）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

了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

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

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

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

披露要求等。 

3、债务重组 

公司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 5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准则，具体如下：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

困难、债权人做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

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

则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形。 

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二）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关于聘任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的提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聘任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的提案》。 

同意聘任陈维周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陈维周同志简历附后）。 

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四）《关于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

汇票授信业务的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承

兑汇票授信业务的提案》。 

同意公司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授信业务，金额人民币 3.50 亿元，期限 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6日 



 

 

陈维周同志简历 
 

 

陈维周，男，1980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

东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

哈尔滨变压器厂财务处出纳、会计；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兼

团委书记；财务部部长兼团委书记；副总会计师兼财务管理部部长；哈尔滨变压

器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现任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总经理、总会计师、上海浦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哈尔滨空冷技术（印度）有限公司董事长。 

 

 


